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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保险欺诈团伙化、职业
化、跨地区、跨机构案件渐趋增多。

今年 3月，北京警方打掉一个故
意制造事故实施骗保的专业保险诈
骗犯罪团伙。此案中，某保险公司
在职员工与离职员工、定点汽修厂
内外勾连，通过虚构、故意制造车辆
事故或对事故扩损等手段骗取理赔
款。

不久前，辽宁警方也破获一起
自导自演伪造车祸骗保的案件，10
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王晓岳说，不少案件中，保险
公司理赔员处置时不到事故现场，

有的“快处”签字仅是代签。保险
公司应完善内控机制，对核保核赔
等重要岗位加强监督约束。同时，
也要加强守法合规与廉洁自律教
育，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与素养。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起草《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征求
意见稿）》，从组织架构、内部控制、
风险识别与处置、信息系统和数据
管理等方面对保险机构反欺诈职
责任务予以规定。

大数据智能化建设也可对此
类犯罪形成更有效的监管和震
慑。据何连宁介绍，天津市公安局
经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成立后，借

力大数据开展重点领域经济犯罪
形势分析和重大线索研判。2022
年以来，已发现并打掉 10 余个车
险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60
余人，涉案车辆近百辆，金额达数
千万元。

记者注意到，在潘某系列车险
诈骗案件中，有十几名车主也受到
法律制裁。警方提示广大车主和
保险理赔人员，切莫贪图小利而触
碰法律红线，否则可能会因涉嫌保
险诈骗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若
发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应及时向
公安机关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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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豪车为何“事故”频发？
——起底车险诈骗

多次易主的“二手”豪车、身份不断变换的修理工、频繁的碰撞事故、高额的保险理赔
款……近期，北京、天津、辽宁等地警方陆续侦破多起车险诈骗案件，其中仅一个犯罪团
伙的涉案金额就达近千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车辆保险近年来被一些不法分子视为“发财险”，成为保险类诈骗犯
罪的“重灾区”。车险诈骗行为不仅给保险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也严重侵害了承保人的合
法利益。

“谁动了我的出险记录？”

“我的车子居然有六次出险
记录，你们保险公司怎么搞的？”
不久前，在天津市南开区一家保
险公司大厅内，周女士和保险公
司业务员因为自家名牌车辆出险
问题起了争执。

“这辆车我都不常开，平时就
放在汽修厂定期做过几次保养，
怎么可能出这么多问题？”周女士
据理力争时，业务员拿出一张张
带有其签名的理赔单、委托书、事
故证明书，让周女士愣住了。

无独有偶，天津市民刘先生
在登记售卖二手车时，也发现了
出险记录的蹊跷：平时只发生过
剐蹭事故的车辆，竟然有多次与
豪车相撞的记录，并获得保险公
司不菲的赔偿……

一个个案件线索被天津市公
安局经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通过
大数据筛查敏锐捕捉。“我们发现
许多事故都与豪车有关，且同一
豪车经常变换车牌，接二连三出
事，这就有些蹊跷。”天津市公安
局经侦总队五支队副支队长何连
宁说。

相关线索被迅速移交至天津
市公安局南开分局，通过细致梳
理、缜密分析涉案车辆和上千起
事故理赔信息，南开区一家汽修
厂的负责人潘某进入警方视野。

“几十起事故主责车辆大都
在潘某的修理厂进行保养或维
修，那些‘被撞的’豪车则是登记
在潘某名下，然后又多次转手给
了她的员工或亲属。”专案民警、
南开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
队一级警长王晓岳说。

在对团伙人员、涉案资金、涉
事车辆综合分析后，一起系列骗
保案的脉络渐渐清晰，以潘某为
首的保险诈骗犯罪团伙随即落
网。

多个理赔环节被利诱失守

经民警讯问，潘某逐渐交代了
犯罪事实。

2015 年年底，她开始策划伪造
车辆严重碰撞或浸泡受损事故，骗
取保险理赔。她以员工董某、杨某
等人的名义，先后注册了 6家汽车维
修企业，之后几人便故意制造事故，
并由董某、杨某等人冒充事故车辆
驾驶员申报理赔，骗取保险公司理
赔金。

经查，该团伙自 2016年起，实施
保险诈骗犯罪共计百余起，涉案金
额近千万元。其中仅通过一辆车的
5次伪造事故，便骗保近百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事故大致
分为几个步骤：将豪车的好零件换
成旧零件，在修理厂发生“碰撞”；将
豪车开往“事故地段”伪造现场，骗
取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冒
充车辆驾驶员，以车辆投保人、被保

险人的名义，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他们用成本极低的旧零件冒

充原件，撞坏后虚高报价骗取理赔
款。一旦得逞，再换回原来的零件，
车辆恢复如初。”王晓岳说，在伪造
事故、虚高报价、低价维修的隐蔽作
案过程中，修理工、理赔员、车主等
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潘某手下的员工董某长期配合
作案。作为回报，潘某长期给董某
好处。

保险公司的一些业务员也成为
“内鬼”。在车辆定损理赔过程中，
某保险公司原业务员张某的名字反
复出现在 10余起“事故”中。

对于这些“事故”，有些车主并
不知情，但也有一些车主自愿配合
骗保。

“修车不要钱，只要把车长期放
在修理厂，到时候还发红包呢。”因

参与骗保遭受处罚的车主郭某交
代，当初到汽修厂修车时，工作人员
这样诱导他。对方称，如想得到优
惠，需允许其将旧零件安装到车上，
假装一起交通事故。

起初郭某有些犹豫，但工作人
员打包票：获得理赔后，不仅车辆恢
复原样，还能分到钱。经不住诱惑
的郭某便答应下来。

警方调查发现，郭某仅省下几
千元的车辆维修保养费用、得了几
百元钱红包，汽修厂却多次利用郭
某的车伪造豪车碰撞事故，骗取高
达 40万元的理赔款。

其后，潘某因犯保险诈骗罪、诈
骗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董某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年，其他团伙成员也得
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加强监管打击应对车险诈骗手段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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